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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
2018-4-11
盐社科评办〔2018〕2号
★
 
关于盐城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
优秀成果评奖活动的补充通知
 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委宣传部，东台市社科联、响水县社科联、射阳县社科联、建湖县社科联、阜宁县社科联，市社科联所属各学会（研究会），驻盐各大中专院校科研处：
    根据江苏省社科联最新要求，盐城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在《盐社科评办〔2018〕1号》通知的基础上，须追加一项申报要求，即：申报者在4月10日至5月10日期间，须进入江苏省社科评奖申报系统页面，登录地址：http://61.155.238.20/sk/web_root/cities.html或者通过江苏社科网http://www.js-skl.gov.cn链接进入，按申报系统提示进行网上申报，盐城市网上申报密码：330CA12F，请使用IE9以上浏览器。申报时间截止后，申报窗口关闭。
申报者网上申报成功后，仍须按《盐社科评办〔2018〕1号》要求进行申报。
特此通知。
联系人：高  齐，联系电话： 0515-86662028。
 
 
 
 
盐城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8年4月9日



